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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发挥学院内部教学评估在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

激励与导向作用，进一步提高学院教学和管理水平，不断健全

和完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教

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教高〔2011〕

9 号）、《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等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考核目的 

通过实施二级学院教学工作绩效考核，调动学院教学工作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院进行自我激励、自我发展、自我

评价，从而构建起校院两级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和评价长效机制，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考核对象、周期和时间范围 

（一）考核对象和周期 

本方案适用于我校承担全日制普通本科教学任务的二级学

院；学校每年 10 月左右对学院上一学年的本科教学工作考核一

次。 

（二）考核时间范围 

考核时间范围：考核当学年，指上一年度 9 月 1 日至次年



8 月 31 日。如无特别说明，均指考核当学年；数据统计时间均

截止到考核当年 8 月 31 日。  

三、考核内容和计算办法 

（一）指标设计原则和特点 

     学校遵循“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教学监控与教学

评估相结合”等原则，制订出集导向性、可比性和简易性于一体

的学院教学工作绩效考核量化评估指标体系。 

（二）指标设计内容 

该考核指标体系围绕学院教学基本情况、教学研究与改革

建设、教学效果等三个一级指标，从学院承担本科教学工作任

务、学院教学工作基本状态、教学研究与建设项目、教学改革

取得成果、培养学生在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方面取得成绩等方

面着手，下设 16 个二级考核指标，每个二级考核指标设有严格

的量化评分标准和计分方法（详见附件）。 

（三）指标得分的计算方法 

考核指标总分值为 100 分（学院教学基本情况 50 分、教学

研究与改革建设 25 分、教学效果 25 分），各项考核指标按评分

标准进行计分；对部分指标设加分项，超出指标得分部分按 20%

计,且每项指标所得分数不得超过该指标赋分值的 2 倍；设“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加分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项目按实际得分

计入总分。 

学院教学工作绩效考核总分 = 各二级考核指标实际得

分（含部分指标加分项得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得分，其中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或一等奖的，且考核当年无教学事

故，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优秀”，获二等奖 1 项计 10 分。教学

成果奖计分标准只计离考核时间最近的 1 次。 

二级考核指标实际指标得分 = 涉及指标项目测评得分 

X 100/P，其中：P 指学院涉及考核指标项目指标总分数。 

本指标数据统计，所有指标和考核点的最终得分须精确到

小数点后两位。 

四、考核等级的设置 

二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绩效考核结果按总分从高到低排

序，考核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 

（一）优秀：考核总分在全校排名前 4 名。 

（二）良好：考核总分在全校排名前第 5～第 12 名。 

（三）合格：除上述等级外，完成考核学年学校安排各项

教学工作任务，排名在第 13 名以后的均视为合格等级。 

（四）不合格： 

1. 考核当学年，发生严重教学事故 2 次或重大教学事故 1

次，直接认定为不合格； 

2. 考核总分排名在后 3 名，且考核当学年发生一般教学事

故 2 次或严重教学事故 1 次，则认定为不合格。 

五、考核工作组织与流程 

（一）学院自评阶段 

学院成立学院考核工作组，根据《二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

绩效考核考评指标及评分标准》，撰写自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以下内容： 

1. 考核当学年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开展情况（包含基本情

况、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整改措施等）； 

2. 对照考核指标评分标准进行自评，找出自评分数依据，

确定自评分数。 

（二）学校评估阶段 

1. 学校成立教学工作绩效考核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分管

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各学院院长组

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2. 组织校内专家对学院进行评议，提出学院初评等级。 

3. 评审结果的公示和公布。学校教学工作绩效考核领导小

组办公室汇总、反馈、公示各学院考核结果，报校长办公会审

定后公布。 

4. 奖励。由学校根据学院考核结果进行奖励。 

六、考核结果运用 

学校根据考核结果，按照以下标准进行奖惩： 

（一）优秀：全额发放综合奖励绩效工资（教学考核部分），

同时每个学院奖励 16 万元 

（二）良好：全额发放综合奖励绩效工资（教学考核部分），

同时每个学院奖励 10 万元 

（三）合格：全额发放综合奖励绩效工资（教学考核部分）。 

（四）不合格：发放 70%综合奖励绩效工资（教学考核部分）。 

七、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广西师范大学二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绩效考核考评

指标及评分标准 


